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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69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從檢察官不當勘驗女性被告身體案論現行檢察官評

鑑制度之法制疑義 

二、 所涉法律 

法官法、刑事訴訟法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(一) 檢察官監督機制 

查檢察官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，但並非完全不受監督，

其執行職務仍應恪遵憲法、法律規定。依法官法規定，對檢

察官行使職權之內部監督機制有「首長行政監督權」（法官

法第 94-95條）、 「檢察官倫理規範」；外部監督機制則有

「檢察官評鑑制度」、「移送監察院」、「法務部檢察官人

事審議委員會」、「職務法庭懲戒」等機制。而依法官法第

89 條第 1項規定，檢察官評鑑準用法官評鑑制度相關規定。 

(二) 檢察官評鑑機制及其缺失 

檢察官評鑑委員會（下稱檢評會）由檢察官 3人、法官 1

人、律師 3 人、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4 人組成（法官法第 89

條第 3 項規定參照），為具有獨立性的他律制度，以輔助自

律機制之不足。但檢察官、法官、律師之背景太接近，至於

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，亦是由法務部、律師公會推舉，送司

法院遴聘，官方對名單有過大之決策權，得以干擾結果，甚

至預先就排除異己。因此，評鑑委員會之成員多元性、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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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不足，頗遭詬病。 

再者，檢察官應付個案評鑑事由規定於法官法第 89 條第

4 項，共計 7款，基本上必須違規或違法「情節重大」，始成

立之。請求成立已屬不易，然縱屬成立，檢評會只能決議經

由法務部移送監察院（有懲戒必要）或由法務部交付檢察官

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（無懲戒必要），其非處分之最後決定

者，僅是發動者（法官法第 89 條第 1 項準用第 39 條）。且

檢評會針對「請求是否成立」與「有無懲戒必要」亦分別投

票，分別決議，可能出現因「情節重大」而「請求成立」卻

「無懲戒必要」之結果，有違一般民情認知。 

末者，法官法立法之初，為預防濫行提請評鑑，傷害審

判獨立，故限制人民（當事人、被害人）直接請求對法官、

檢察官進行個案評鑑。在現行制度下，除了同機關法官（檢

察官）3 人、法院、檢察署或律師公會可以對法官、檢察官請

求評鑑外，人民就只能陳請特定團體，對法官或檢察官請求

評鑑。而目前，大多是透過財團法人司法改革基金會來聲請。 

四、 結論與建議事項 

（一） 依現行規定，該名女性被告無法就檢察官不當勘驗身

體案請求將該名檢察官交付個案評鑑，建議未來修法

增訂當事人得直接請求個案評鑑之權利 

承前所述，在現行制度下，人民（當事人、被害人）無

法直接請求對法官、檢察官進行個案評鑑。然而，案件當事

人、犯罪被害人對於法官、檢察官執行職務之表現感受最為

直接，宜使渠等得直接向評鑑委員會請求進行個案評鑑，取

代現行僅得透過向司改團體陳請提出個案評鑑請求之作法。 

（二） 檢評會之組成應強化外部性及多元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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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個案評鑑，依法官法設計，主要係用以補充「行

政監督」及「檢察官自治（律）」之不足，故引入相當比例

之外部成員，其目的亦非在「終局決定是否追究檢察官之違

失責任」，僅決議是否發動後續移送司法懲戒或行政監督處

分之作為。因此，增加外部委員或非法律專業委員的來源及

比例，或可較為確保人民對檢評會決議公正性及合理性之信

賴。 

（三） 評鑑成立與評鑑決議應有相當連結性，法官法第 39 條

第 1 項第 1、2款文字應酌予修正 

依刑事訴訟法第 212-213 條規定，勘驗為檢察官調查證

據手段，包含檢查身體或其他必要之處分。此種處分權涉及

人民身體自由權利，其行使應符合比例原則（檢察官倫理規

範第 8、10、13 條規定參照）。據報載，本案由法務部指示

高檢署調查，認定該名檢察官為勘驗通姦罪被告身體特徵，

調查證據手段有必要性，無性騷擾情事，但勘驗時，現場無

錄影、僅有勘驗照片，無急迫性卻無專業醫護人員在場，也

未告知被告及其辯護律師，未由被告在勘驗筆錄簽名，欠缺

妥適性。簡言之，本案是否「情節重大」到已達成立評鑑要

件，仍有仁智之見。 

再者，依法官法第 89條第 1項準用第 39條第 1項規定，

檢評會決議結果，區分為兩類：司法懲戒與行政懲處，而分

別移送至各該權責機關為不同之後續處理。檢評會職責在於

對已發生之檢察官違失行為，檢視是否符合應付評鑑事由，

並決議是否接續發動懲戒或行政監督處分，概念上「請求是

否成立（情節是否重大）」與「決議處置效果（懲戒或懲處）」

雖有不同而實務運作上分開決議，但評鑑委員為決議時，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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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連結考慮，兩者互為因果。亦即，如果有懲戒或懲處必要，

即屬「情節重大」，應成立評鑑。反之，一旦評鑑成立，後

續必定移送至各該權責機關進行處理。簡言之，檢評會決議

應只有下列 3 種結果：「不付評鑑或評鑑不成立」、「評鑑

成立且建議懲戒」、「評鑑成立且建議懲處」。 

綜合上述，現行法官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1款、第 2 款規

定之「有懲戒之必要」、「無懲戒之必要」等文字反易使人

民誤解有「無懲戒必要即輕輕放下」等情，爰建議刪除上開

文字，修正成：「…評鑑委員會…得為下列決議：一、報由

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審查…。二、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

審議委員會審議…。」。 

撰稿人：方華香 


